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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4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9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38,970,55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26,875,35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12,095,2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15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73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黄伟德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结

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倪艺丹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候任董事汪树青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境内律师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贺琳菲律师、王浩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2024年

度境内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按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规定的监票人）派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拟聘任的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机构信永中和（香

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派员以电话形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签署2025-2027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申请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签署2025-2027年《船舶服务总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689,391 97.9414 1,756,220 1.2963 1,032,790 0.7623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4,784,594 99.3769 1,756,220 0.3924 1,032,790 0.2307

1.02�议案名称：签署2025-2027年《船员租赁总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132,563,591 97.8485 1,758,720 1.2982 1,156,090 0.8533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4,658,794 99.3488 1,758,720 0.3929 1,156,090 0.2583

1.03�议案名称：签署2025-2027年《物业租赁总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132,566,986 97.8510 1,817,120 1.3413 1,094,295 0.8077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4,662,189 99.3495 1,817,120 0.4060 1,094,295 0.2445

1.04�议案名称：签署2025-2027年《综合服务总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554,686 97.8419 1,794,120 1.3243 1,129,595 0.8338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4,649,889 99.3468 1,794,120 0.4009 1,129,595 0.2523

1.05�议案名称：签署2025-2027年《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565,286 97.8498 1,794,920 1.3249 1,118,195 0.8253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4,660,489 99.3491 1,794,920 0.4010 1,118,195 0.2499

1.06�议案名称：签署2025-2027年《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并批准协议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629,986 97.8975 1,761,620 1.3003 1,086,795 0.8022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4,725,189 99.3636 1,761,620 0.3936 1,086,795 0.2428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汪树青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1,963,508 99.7889 3,346,851 0.1438 1,564,996 0.0673

H股 305,636,468 97.9305 5,998,735 1.9221 460,000 0.1474

普通股合计： 2,627,599,976 99.5691 9,345,586 0.3541 2,024,996 0.0768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9,882,630 99.2697 2,340,320 0.1006 14,652,405 0.6297

H股 312,095,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621,977,833 99.3561 2,340,320 0.0887 14,652,405 0.5552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签署2025-2027年 《船

舶服务总协议》并批准

协议上限金额

132,634,901 97.9405 1,756,220 1.2968 1,032,790 0.7627

1.02

签署2025-2027年 《船

员租赁总协议》并批准

协议上限金额

132,509,101 97.8476 1,758,720 1.2986 1,156,090 0.8538

1.03

签署2025-2027年 《物

业租赁总协议》并批准

协议上限金额

132,512,496 97.8501 1,817,120 1.3418 1,094,295 0.8081

1.04

签署2025-2027年 《综

合服务总协议》并批准

协议上限金额

132,500,196 97.8410 1,794,120 1.3248 1,129,595 0.8342

1.05

签署2025-2027年 《金

融财务服务协议》并批

准协议上限金额

132,510,796 97.8488 1,794,920 1.3254 1,118,195 0.8258

1.06

签署2025-2027年 《商

标使用许可协议》并批

准协议上限金额

132,575,496 97.8966 1,761,620 1.3008 1,086,795 0.8026

2

关于聘任汪树青先生为

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30,512,064 96.3729 3,346,851 2.4713 1,564,996 1.1558

3

关于变更公司2024年度

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118,431,186 87.4521 2,340,320 1.7281 14,652,405 10.81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1项（共六项子议案）、第2项、第3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项议案及其子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各自的关联人。 上述股

东均相应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琳菲、王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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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十五次董事会会

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12月25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所有九名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

事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补汪树青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增补汪树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经调整后，本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构

成如下：

委员会

董事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风险与合规

管理委员会

执行董事：

任永强 C M

朱迈进 M

非执行董事：

汪树青 M

王威 M M

王松文 M

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伟德 M M C

李润生 M M C

赵劲松 M M C

王祖温 C M M

C-有关委员会的主席（主任委员）；

M-有关委员会的委员。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批准以2024年12月3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向符合预留授予

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授予4,635,8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2.09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已经2024年12月25日召开的公司二〇二四年第四次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步刊登的《中远海能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7）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香港化运船舶融资条件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就“金海瀛” 轮、“金海洲” 轮船舶

贷款项目的融资条件变更方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中石化LNG运输项目3艘常规型LNG船舶融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中国能源运输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液化

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下属的中能兴程、中能兴远、中能兴越液化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投资建造3艘

常规型LNG船舶项目（详见公司发布的2023-014号、2023-036号公告）的配套融资方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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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12月25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

司所有四名监事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

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的任职

资格和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作为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

会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以2024年12月3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授予

4,635,8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根据《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的条款确定。

表决情况：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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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2024年12月30日

2.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数量：4,635,800份

3.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人民币12.09元/股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二〇二四年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确定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4年12月30日， 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授予4,635,800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2.09元/

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二〇二三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和二〇二三年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远

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 ）发表了独

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出具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披露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2023-041、2023-042等）。

2024年3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4〕109号），国务院国资委

原则同意中远海能实施激励计划。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4月29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公告编号：2024-016）。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中远

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处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8）。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二〇二四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和二〇二四年第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任永强先生、朱迈进先生已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调整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及相关规定， 同意以2024年5月10日为首次授予日， 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7名激励对象授予

22,309,600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3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20、2024-021等）。

2024年6月28日，公司完成本激励计划向10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2,309,600份股票期权的注册登记手续。 详

见公司于2024年7月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2024年12月13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公告编号：2024-070）。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二〇二四年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和第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就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相关规定，同意以2024年12月3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并同意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

的24名激励对象授予4,635,8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2.09元/股。

二、董事会关于预留股票期权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均已经成就。 公司和激励对象满足预留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6.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根据绩效考核办法，股票期权授予时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综合考核评价结果为不称职；

2.激励对象发生按《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情形，即：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称职、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

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6)公司监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其他监事会认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情况。

(三)公司经审计财务数据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可实施本次授予：

1.授予时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2年），归母扣非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不低于21%，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50分位；

2.利润总额2019年-2022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2.3%，且不低于对标企业50分位；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2年），经济增加值（EVA）达成国资委下达给集团并分解到本公司的目标。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公司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况且均

满足业绩考核条件。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并同意向符合预留授予

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授予4,635,8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2.09元/股。

三、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24年12月30日

(二)授予数量：4,635,800份

(三)授予人数：24名

(四)行权价格：人民币12.09元/股，股票期权行权前如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宜，相应行权价格及授予数量将根据《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六)行权安排：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有效期7年；在授予日后的24个月为锁定期，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持有的

股票期权将被锁定，不得行权；锁定期满后在公司和激励对象满足相关业绩条件的情况下，可根据下述安排分期行

权：

行权期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2026年12月31日至2027年12月30日 33%

第二个行权期 2027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0日 33%

第三个行权期 2028年12月31日至2031年12月30日 34%

注：如上述行权期对应的行权时间起始日并非交易日，则以行权期内的首个交易日为起始日，如上述行权期对

应的行权时间截止日并非交易日，则以行权期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截止日。

当期生效条件未达成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由公司注销相关期权。 各期行权期内未能行权

的部分，在以后时间不得行权。 当期行权有效期满后，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作废，由公司收回并统一注销。

(七)行权条件：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及激励对象个人进行业绩考核。 公司和激励对象满足以下条件，股票期权方

可按照行权安排进行行权：

1.公司层面业绩生效条件

在各生效年度的前一财务年度，公司业绩达到以下条件：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生效前一年度，即

2024年）

第二个行权期

（生效前一年度，即

2025年）

第三个行权期

（生效前一年度，即

2026年）

归母扣非净资产现金回

报率（EOE）

不低于22.0%， 且不低于

对标企业75分位

不低于24.0%，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

不低于26.0%，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

利润总额较2022年复

合增长率

不低于24.1%， 且不低于

对标企业75分位

不低于24.3%，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

不低于24.5%，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

经济增加值（EVA） 完成国资委下达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并分解到本公司的目标

其中，归母扣非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计算公式为：

EOE＝当期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折旧摊销息税前利润 （EBITDA）÷[（期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100%

公司选择各资本市场以航运（含油气运输）为主营业务的对标企业共20家，对标公司与首次授予时无调整，对

标公司具体情况请见公司2023年10月27日披露的《中远海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指标

激励对象个人综合考核评价结果与期权生效比例的关系如下：

生效前一年度综合考核评价等级 优秀或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个人业绩系数 100% 80% 0

个人实际可生效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期计划生效的股票期权数量×公司业绩系数×个人业绩系数。

仅已生效的股票期权能够行权，未生效的部分不得行权。

(八)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总量为561.64万股，占本激励计划

总量的20%， 该部分预留期权的授予对象及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

确。

实际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24人，包括公司及所属公司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骨干员工。 具体

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数量（万

份）

占预留授予期权总

数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比例

总部核心管理人员（12人） 232.52 50.16% 0.049%

下属公司核心管理人员（12人） 231.06 49.84% 0.048%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合计（24人） 463.58 100.000% 0.097%

四、监事会对授予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激励计划

的主体资格。

2.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与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列入公司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

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

形，其作为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4.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相关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同意以2024年12月30日为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并同意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的24名激

励对象授予4,635,8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根据《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规定的条款确定。

五、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要求，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并在2024年12月30日对本次授出的

4,635,800份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根据2024年12月30日的各项数据，估值模型的各参数取值及说明如下：

定义 参数值 取值说明

标的股票市场价格 11.95 2024年12月30日中远海能（SH.600026）股票收盘价

期权的行权价格 12.09 董事会根据证监会与国资监管部门规定所确定的行权价格

预期期限 3.83年

预期期限＝0.5×(加权预期生效期＋总有效期限)，

即：0.5×[33%×(2+3)+33%×(3+4)+34%×(4+7)]＝3.83(年)

无风险收益率 1.2584%

根据至2024年12月30日中债国债3年、5年收益率线性模拟的

3.83年期国债收益率

预期波动率 53.76% 同期限的中远海运能源历史股价波动率

预期分红率 0%

根据估值原理和国资委监管规定， 若股票期权方案中对公司发生

分红后，期权行权价的调整原则进行了规定，则在期权公允价值评

估时不再考虑预期分红率，以0%作为输入

根据估值模型和2024年12月30日的各项数据进行测算， 本次授出的股票期权单位成本为4.92元， 授出的

4,635,800份预留股票期权的总成本为22,808,136.00元。

本次授出的股票期权成本应在等待期内摊销。 因此，股票期权成本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年度摊销金额

（人民币，万元）

821.09 821.09 444.76 193.87

以上测算结果将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金额为准。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以下意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预留授予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及授予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能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

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向授予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授予登记等事项。

七、备查文件

1.�中远海能二〇二四年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中远海能二〇二四年第九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中远海能二〇二四年第四次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决议

4.�中远海能监事会关于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远海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6.�中远海能独立董事关于向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中远海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激励对象名单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026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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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进展暨增持达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团计划自2024年10月21日起6个月内，以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79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13.58亿元。

● 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2月27日期间，中远海运集团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50,538,464股，累计增持

比例已达公司总股本的1.059%， 即截至2024年12月27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45.20%增加至46.26%，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16亿元。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4年12月30日，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收到间接控

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 ）关于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进展暨增持达1%的通

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中远海运集团，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2.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增持计划实施前，中远海运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2,156,350,790股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5.2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提升公司价值，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计划自2024年10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增持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79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

13.58亿元 （以下简称 “增持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披露的《中远海能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2月27日期间，中远海运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50,538,464股，累计增持比例已达公司总股本的1.059%，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16亿元（以

下简称“本次增持” ）。

中远海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种类

本次增持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实施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中远海运集团 人民币普通股（A股） 619,426,195 12.98 669,964,659 14.04

中国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536,924,595 32.22 1,536,924,595 32.22

合计 - 2,156,350,790 45.20 2,206,889,254 46.26

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为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2月27日

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增持期限内，中远海运集团将根据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A股股份。

提醒投资人注意的是，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

持计划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中远海运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

3.中远海运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远海运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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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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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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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12月 3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以及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12号7幢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桃元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共计9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

计80,507,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146%。（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为188,001,33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2,561,960股，该等回购的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5,439,376股，下同。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7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50,307,1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28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8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30,200,67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6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共计89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0,200,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60%。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37,9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33%； 反对

55,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694%；弃权13,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30,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689%；反对55,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849%；

弃权13,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46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次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35,0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096%； 反对

59,9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5%；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27,9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591%；反对59,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985%；

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42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24,9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972%； 反对

58,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31%；弃权23,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17,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258%；反对58,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949%；

弃权23,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93%。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36,1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10%； 反对

58,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31%；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29,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627%；反对58,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949%；

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42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29,9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034%； 反对

54,9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683%；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22,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424%；反对54,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820%；

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5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29,0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023%； 反对

55,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694%；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2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394%；反对55,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849%；

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5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13,11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824%； 反对

70,7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79%；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06,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6866%；反对70,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343%；

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91%。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关于修订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与资产处置管理制度〉 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14,1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837%； 反对

70,7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79%；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07,0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6901%；反对70,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343%；

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5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22,2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938%； 反对

61,5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65%；弃权23,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15,1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169%；反对61,5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038%；

弃权23,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93%。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9）《关于制定〈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09,0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74%； 反对

71,8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93%；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6732%；反对71,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381%；

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88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0,417,27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876%； 反对

67,6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40%；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10,1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7004%；反对67,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240%；

弃权2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75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峰、吴永全；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59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5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

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在保障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使用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

用，期限自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时止。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于2024年4月26日公司规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公告》。

近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共计143,900万元；同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赎

回了前期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共计227,000万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发行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业绩比较基

准

1

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淮安

分行

杭银理财幸福

99丰裕固收386天

24237期（B款）

非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

2024年10月

15日

2025年

11月5日

3.10%

2

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沙钢福盈1号财富

管理信托

非保本浮

动收益

3,000

2024年10月

24日

2025年

10月19日

3.65%

3

中粮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丰收1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非保本浮

动收益

3,000

2024年10月

23日

2025年

10月29日

3.25%

4

兴业银行淮

安分行

金雪球悦享G款

2022年第5期

非保本浮

动收益

5,000

2024年10月

25日

2025年

12月17日

3.00-3.20%

5

华夏银行淮

安分行

固定收益债权型

封闭式理财产品

318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

2024年10月

31日

2026年1月

6日

3.40%

6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建投稳健增

益20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非保本浮

动收益

5,000

2024年11月

14日

2025年5月

13日

4.30%

7

华夏银行张

家港支行

固定收益债权型

封闭式理财产品

358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

21日

2026年1月

6日

3.20-3.40%

8

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外贸信托-创金宝

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非保本浮

动收益

5,000

2024年11月

20日

无固定期

限

3.10%

9

宁波银行张

家港支行

宁欣固定收益类

一年定期开放式

理财34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9,000

2024年11月

22日

2025年

12月10日

2.70-3.30%

10

江苏银行淮

安分行

苏银理财恒源1年

定开33期B

非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

22日

2025年

12月15日

2.73-3.33%

11

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淮安

分行

上银理财美好封

闭13个月32期

非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

22日

2025年

12月16日

3.00%

12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信托固益联

6M-54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6,000

2024年11月

29日

2025年5月

29日

3.10%

13

华夏银行淮

安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411786

保本浮动

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

29日

2025年

11月26日

1.50-2.32%

14

华夏银行淮

安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411789

保本浮动

收益

4,900

2024年11月

29日

2025年

11月26日

1.50-2.32%

15

宁波银行南

京六合支行

固定收益类封闭

式理财2061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20,000

2024年12月

06日

2025年

12月10日

2.50%

16

江苏银行淮

安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24年第50期1个

月F款

保本浮动

收益

9,000

2024年12月

13日

2025年

01月13日

1.10-2.50%

17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信托固益联

12M-10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8,000

2024年12月

20日

2025年

12月19日

3.20%

18

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安鑫增利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非保本浮

动收益

3,000

2024年12月

27日

2026年1月

5日

3.31%

19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信信向

荣2号

非保本浮

动收益

3,000

2024年12月

30日

无固定期

限

3.00%

二、赎回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2024年10月至12月期间赎回了前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共计

227,000万元，以上理财产品收益合计7,306.36万元均已按期到账。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规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投资风险采取了下述措

施：

1、按照审慎投资的原则，公司资金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及安全状况，出现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公司内部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相应的

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实施内部监督，并在审计过

程中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负责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相应

的损益情况；

5、当产品发行主体的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及风险控制措施，并提示风险。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是在保障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公司经营层已对现有经营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测算，并且做好了相关的

资金安排，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

高，公司收益有所增加。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及尚未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包括本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在内， 公司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及尚未赎回

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公告编号

已获得的投资

收益（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3年2月24日 2025年2月24日 临2023-024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3年3月31日 2025年3月30日 临2023-024

非保本浮动收益 19,000 2023年6月25日 2025年6月24日 临2023-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2,600 2023年7月5日 2025年7月4日 临2023-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5,500 2023年7月21日 2025年7月22日 临2023-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3年10月25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3-054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3年12月6日 2024年12月2日 临2023-061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3年12月21日 2025年1月15日 临2023-061

非保本浮动收益 8,000 2024年1月4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13 1,709,062.00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1月17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13 1,910,428.89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1月23日 2024年10月21日 临2024-013 998,798.53

保本浮动收益 20,000 2024年1月26日 2024年7月24日 临2024-013 2,700,000.00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2月7日 2024年8月5日 临2024-013 1,325,00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2024年3月6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13 101,615.99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3月20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13 47,599.61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2024年3月21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13 17,575.24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3月28日 2024年4月1日 临2024-013 17,500.07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2024年3月28日 2024年4月1日 临2024-013 11,666.55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4月1日 2024年12月20日 临2024-037 1,972,500.00

保本浮动收益 20,000 2024年4月8日 2024年10月9日 临2024-037 2,862,222.22

保本浮动收益 35,000 2024年4月11日 2024年10月8日 临2024-037 4,900,000.00

保本浮动收益 30,000 2024年4月17日 2024年10月15日 临2024-037 4,223,333.33

保本浮动收益 25,000 2024年4月25日 2024年10月22日 临2024-037 3,187,500.00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 2024年4月25日 2024年7月25日 临2024-037 92,793.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4年5月9日 2025年2月3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 2024年5月9日 2025年2月3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5月10日 2025年5月12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5月10日 2025年2月10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5月10日 2025年5月12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5月13日 2024年11月12日 临2024-037 663,646.72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5月15日 2025年4月15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5月15日 2025年5月10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5月15日 2024年11月13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2,000 2024年5月16日 2025年6月10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5月16日 2025年6月10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5月16日 2025年5月15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5月22日 2025年5月21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5月23日 2025年5月27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5月27日 2025年5月27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6月14日 2025年7月10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6月14日 2025年6月19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4年6月21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37 348,882.30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4年6月25日 2025年8月19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6月28日 2025年1月6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6月28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37 33,887.25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6月28日 2025年4月1日 临2024-037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4年7月2日 2025年6月30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6,000 2024年7月2日 2025年7月15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4年7月4日 2025年1月8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7月4日 2025年7月3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7月10日 2025年7月17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7月10日 2025年6月10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7月12日 2025年1月8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7月16日 2025年8月6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7月19日 2025年9月18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7月23日 2025年8月13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 2024年7月30日 2025年8月5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7日 2026年8月5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4,000 2024年8月5日 2025年1月7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14日 2025年8月19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14日 2025年8月14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14日 2025年8月21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2024年8月14日 2025年7月15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2,500 2024年8月20日 2025年9月25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8月21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8月21日 2025年8月27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21日 2025年10月14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6,000 2024年8月26日 2024年11月26日 临2024-047 520,974.70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28日 2025年9月3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8月28日 2025年8月26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9月10日 2025年9月29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 2024年9月11日 2025年9月26日 临2024-047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9月12日 2025年3月12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9月19日 2025年9月29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9月25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2024年9月27日 2025年10月9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8,000 2024年9月29日 2025年7月2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9月29日 2026年9月30日 临2024-047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10月15日 2025年11月5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10月24日 2025年10月19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10月23日 2025年10月29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10月25日 2025年12月17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10月31日 2026年1月6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11月14日 2025年5月13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21日 2026年1月6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4年11月20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9,000 2024年11月22日 2025年12月10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22日 2025年12月15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22日 2025年12月16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6,000 2024年11月29日 2025年5月29日 临2024-059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 2024年11月29日 2025年11月26日 临2024-059

保本浮动收益 4,900 2024年11月29日 2025年11月26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0 2024年12月06日 2025年12月10日 临2024-059

保本浮动收益 9,000 2024年12月13日 2025年01月13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8,000 2024年12月20日 2025年12月19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12月27日 2026年1月5日 临2024-059

非保本浮动收益 3,000 2024年12月30日 无固定期限 临2024-059

截止本公告日，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额度内，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尚未到期的总金额共计476,5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